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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簽約⾦或訂⾦之後才發現買或租到凶宅，可以要求解約並加倍退還簽約
⾦或訂⾦嗎？

⽂:喬正⼀（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1-25

案例

A購買台北市某處第9樓住宅，總價新台幣（下同）2450萬。A付出簽約⾦50萬後發現樓下8樓有⼈跳樓
死亡，覺得⾃⼰買到凶宅，可以要求解約並加倍退還簽約⾦100萬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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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簽約之後才發現是凶宅怎麼辦？
資料來源：喬正⼀ / 繪圖：Yen

⼀、買到凶宅的情況屬於⺠法物之瑕疵，可以主張法律上的權利（⾒圖1）

⽬前法院實務認為凶宅[1]雖未直接造成房屋本⾝的物理性質損害，但⼀般⼤眾嫌惡畏懼這類發⽣過⾮⾃然⾝故
事件的房屋，如果在凶宅內居住容易造成⼼理⽅⾯的負⾯影響，進⽽妨礙⽣活品質，所以認為凶宅對於房屋本
⾝具有減少價值的瑕疵，是屬於⺠法第354條的「物之瑕疵」[2]。買到凶宅的⼈對於出賣⼈可以依⺠法第359
條解除買賣契約或請求減少價⾦。但如果當時客觀情形解除買賣契約會明顯不公平，則買到凶宅的⼈只能請求
減少價⾦[3]。

另外，凶宅也屬於缺少出賣⼈所保證的商品品質，⼜或者出賣⼈故意不告知房屋是凶宅，買到凶宅的⼈都可以
依⺠法第360條不解除契約或不請求減少價⾦，⽽改向出賣⼈請求債務不履⾏的損害賠償[4]。

此外，如果出賣⼈故意不告知房屋是凶宅，或者以「洗凶宅」的⽅式轉賣給不知情的買受⼈，還可能構成刑法



上的詐欺罪[5]。

⼆、租到凶宅可能產⽣的爭議

（⼀）租到凶宅承租⼈可以結束契約

由於⽬前法律上對於承租凶宅的部分並沒有明⽂法律保障，如果承租⼈租到凶宅，只能由承租⼈與出租⼈事前
在租賃契約上⾃⾏特別明訂有關凶宅爭議的紛爭解決條款。但有鑑於⼤多租賃契約都沒有凶宅爭議的相關約
定，以致於很多房客⼀旦承租到了凶宅⽽決定提前解約，卻遭到房東沒收押租⾦的不公平情事。

為此，⽴法委員已提案修法，若出租⼈事前未告知租賃屋是凶宅，承租⼈事後可提前終⽌租賃契約，且出租⼈
不得要求任何賠償，並建議⾏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修正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在屋況說明的地⽅加⼊凶宅選項，
⼀旦出租⼈未主動揭露，承租⼈便可提告並要求賠償[6]。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7]將在2019年6⽉1⽇⽣效，明定有關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制定，⽽內政部也另在「租賃物標的現況確認書」中明訂[8]，出租⼈
對於出租的房屋是否有發⽣⾮⾃然死亡事故，負有告知承租⼈的義務。因此如果出租⼈違反告知的義務，承租
⼈便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可以對出租⼈解除契約並請求賠償。

此外，如果租屋的房客在承租房屋之後不久因為知道屋⼦是凶宅⽽不願繼續承租，當然也可以依照⺠法第88

條[9]的規定撤銷租賃契約，並依⺠法第179條[10]向出租⼈要求返還押租⾦等不當利益，只是如果承租⼈選擇
這條路向出租⼈主張返還不當得利，就不能再依解除契約的規定主張損害賠償等權利。因為，不當得利的前提
是⼀⽅當事⼈因「無法律上的原因」⽽獲有利益，⽽解除契約的前提則是雙⽅之間仍有契約關係的存在，兩者
的法律關係並不相同，請求權基礎也不⼀樣，彼此互為⽭盾。⽽究竟該循何種法律途徑主張權利才⽐較適當，
⾃應由承租⼈先⾏評估清楚兩者間的利弊得失。

（⼆）承租⼈在房中⾃殺，出租⼈請求損害賠償有困難

假設承租⼈在承租的房⼦裡⾃殺，出租⼈可否向其繼承⼈請求損害賠償？

有關於這⼀點，⽬前依多數實務⾒解認為，出租⼈如果想要依侵權責任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必將困難重重。因
為⽬前實務上若不是以「未侵害房屋所有權」為由排除⺠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11]的適⽤，就是以「未背
於善良⾵俗」或「不具有故意」為由，⽽否定⺠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的侵權責任成⽴[12]。

三、案例說明

本件案例如果依照⽬前實務上法院的院審理，因為A買的房屋是在9樓，但樓下有⼈跳樓死亡，這棟房屋未必
成為凶宅，且在⼀般交易觀念上，難以將導致房屋價值、效⽤、品質的減損，⾃然不能稱為瑕疵。也就是說樓
下有⼈跳樓死亡，不等於樓上就是凶宅，因此A無法以買到凶宅為由，要求解約及加倍退還簽約⾦。

但如果A買的房屋確實是在⼀般交易觀念中，會導致房屋價制、效⽤、品質減損的凶宅，A就可以解除契約，



或向出賣⼈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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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凶宅，損害賠償，物之瑕疵擔保，買賣，租賃

   凶宅的定義及範圍，請⾒喬正⼀（2019），《什麼是凶宅？》；喬正⼀（2019），《凶宅的範圍怎麼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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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加損害於他⼈者亦同。」

[11]

   最⾼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789號⺠事判決。[12]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housing-land-neighbors/551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housing-land-neighbors/55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35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359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73%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1173%252c19840323%252c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39
https://house.udn.com/house/story/5886/333744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25&flno=5
https://www.land.moi.gov.tw/upload/d-20190223200621.pdf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8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7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B0000001&flno=184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04%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1789%252c20150923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87%B6%E5%AE%85');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6%90%8D%E5%AE%B3%E8%B3%A0%E5%84%9F');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7%89%A9%E4%B9%8B%E7%91%95%E7%96%B5%E6%93%94%E4%BF%9D');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8%B2%B7%E8%B3%A3');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7%A7%9F%E8%B3%83');

	付簽約金或訂金之後才發現買或租到凶宅，可以要求解約並加倍退還簽約金或訂金嗎？
	案例
	一、買到凶宅的情況屬於民法物之瑕疵，可以主張法律上的權利（見圖1）
	二、租到凶宅可能產生的爭議
	（一）租到凶宅承租人可以結束契約
	（二）承租人在房中自殺，出租人請求損害賠償有困難

	三、案例說明


